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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城市化进程发展，城市产业结构不断调整，城

市区域的土地利用功能发生变化，大量工业企业关停或

搬迁后，退役地块土壤和地下水可能受到影响 [1]。本次

调查以某钢铁厂退役地块为研究对象，对地块开展土壤

污染状况调查，以期为地块的后续利用提供依据。

一、地块概况

地块占地面积 50384m2，1998 年以前为农田，1998

年钢铁厂在此建厂，主要生产螺纹钢，2012 年停产关闭，

厂房闲置，2018 年厂房拆除地块闲置，2021 年地块内堆

放煤泥，堆放时间约为 1 年，2022 年初煤泥全部清运出

地块。

二、污染识别

炼钢生产线采用“电炉 - 精炼 - 连铸 - 连轧”短流

程、节能型工艺路线。通过资料收集、现场踏勘、人员

访谈，结合钢铁厂平面布置、生产工艺、原辅料、三废

排放，对可能存在的污染物及污染区域进行识别：（1）

电炉冶炼，电炉炼钢是以废钢为主要原料，以石灰、硅

锰合金、白云石、萤石为辅料，在电炉中通入强大的电

流进行熔化，废钢在高温冶炼过程将生产二噁英，识别

的特征污染物为氟化物、锰、二噁英。（2）精炼工序，

在出钢前再加入铁合金（硅锰合金）脱碳并调节钢水成

分，完成合金化过程，识别的特征污染物为锰。（3）连

铸连轧工序，涉及机械设备的机油和润滑油跑冒滴漏，

识别的特征污染物为石油烃（C10-C40）。（4）考虑到 2021

年地块曾堆放煤泥约有一年的时间，所以将砷和 16 项多

环芳烃识别为特征污染物。周边地块污染识别见表 1。

三、第二阶段调查

1. 点位布设

依据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》（HJ 

25.1-2019）[2] 和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

技术导则》（HJ 25.2-2019）[3] 中采样点布设方法进行筛选，

本次调查采用系统布点法与专业判断布点法相结合。

针对炼钢车间、轧钢车间、循环水池、废钢仓库、

成品仓库、机械设备仓库重点关注区域，采用 40m×40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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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　周边地块污染识别

序号 企业名称 生产活动 特征污染物

1 热力发电厂 煤矸石发电 pH、砷、汞、16 项多环芳烃、氨氮、石油烃（C10-C40）

2 砖厂 使用煤矸石、黏土、页岩烧制红砖 砷、氟化物、16 项多环芳烃

3 墙体材料厂 使用粉煤灰、白灰、水泥蒸制蒸汽砖 砷、16 项多环芳烃

4 铸造厂 生产钢锭 锰、石油烃（C10-C40）、苯、甲苯、二甲苯

5 新材料厂 生产耐火材料 甲醛

6 水箱厂 生产汽车水箱 锰、石油烃（C10-C40）

7 电气厂 制造高低压电器设备、和电气控制设备器 石油烃（C10-C40）、苯、甲苯、二甲苯

8 家具厂 生产木质家具 苯、甲苯、二甲苯

9 机械加工厂 机械加工 石油烃（C10-C40）

10 煤矿（小煤窑） 煤矿开采 砷、石油烃（C10-C40）、16 项多环芳烃

11 养殖场 养猪 氨氮



77

环境与发展5卷10期
ISSN: 2661-3735(Print); 2661-3743(Online)

网格布设土壤采样点；针对其他区域，采用 80m×80m

网格布设土壤采样点。采用 80m×80m 网格布设地下水

监测井。对照点设置在调查地块北侧受人为干扰较小的

农田，地下水流向的上游。共布设 25 个土壤采样点和 10

个地下水监测井。另外在地块内残留水池取 1 个地表水

样，东侧池塘取 2 个地表水样和 2 个底泥样。采样点位布

设见图 1 和图 2。

图1　土壤和地下水采样点位

图2　地表水和底泥采样点位

2. 钻探及采样深度

根据地勘资料显示，该区域相对隔水层为②层黏土

层和③ -2 层黏土层，调查地块无地下储罐等地下空间使

用行为，且调查地块存在的循环水池池深均较浅。本次

调查土壤钻探深度为 6.0m，地下水建井深度与土孔钻探

深度一致。

本次调查采集 0~0.5 m 表层土壤样品，0.5 m 以下下

层土壤样品根据判断布点法采集，不同性质土层至少采

集一个土壤样品，采样土层涉及①层杂填土、②层黏土、

③ -1 层含砂姜黏土。

3. 检测指标

根据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

准（试 行 ）》（GB 36600-2018）[4] 中 的 规 定，“5.2.1 表 1

中所列 45 项为初步调查阶段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

的必测项目”。因此本次调查土壤样品检测项目包括 GB 

36600-2018 中要求的必测项目及污染识别阶段识别的其

他特征污染物，具体如下：

土壤检测项目：GB 36600-2018 必测 45 项、pH、锰、

氟化物、氨氮、石油烃（C10-C40）、其他 8 项多环芳烃、

甲醛、二噁英；地下水检测项目：GB 36600-2018 必测

45 项、pH、锰、氟化物、氨氮、石油烃（C10-C40）、其

他 8 项多环芳烃、甲醛、硫化物；地表水检测项目：GB 

36600-2018 必测 45 项、pH、锰、氟化物、氨氮、石油

类、其他 8 项多环芳烃、硫化物；底泥检测项目：同土

壤，但不测甲醛和二噁英。

4. 样品采集保存和流转

土壤钻探设备采用直推式钻机，土壤样品现场采用

光离子化检测器（PID）和 X 射线荧光光谱仪（XRF）进

行快速检测，每 0.5m 快测一次。地下水监测井采用中空

螺旋钻钻进，使用气囊泵采集地下水。地表水采用地表

水采样器采集，装瓶和保存方式与地下水一致。底泥采

样采用底泥采样器采样，装瓶和保存方式与土壤一致。

样品采集后贴好标签，并现场填写采样记录表，放

置（0-4）℃冷藏箱中保存，并在24小时内送至具有中国

计量认证（CMA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公司进行检测分析。

5. 质量控制

本次调查共送检104个土壤样品（含10个平行样，平

行样比例10.6%）、11个地下水样（含1个平行样，平行

样比例10%）、4个地表水样（含1个平行样，平行样比例

33.3%）、3个底泥样（含1个平行样，平行样比例50%）。

本次调查共送检 104 个土壤样品，含平行样品 10 个。

依据《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/166-2004）中质量

保证和质量控制的要求，根据现场平行样（超过检出限

的样品）检测结果计算相对标准偏差（RSD%），根据土

壤平行样检测结果相对偏差分析表明，检测因子合格率

均为 100%。

本次调查土壤样品分析质量保证计划还包括运输空

白样和全程序空白样品，随样品一起运至实验室，只分

析 VOCs。根据检测报告结果，运输空白样和全程序空白

样品的检测指标均未检出，全程序空白与运输空白满足

空白样要求。



78

环境与发展5卷10期
ISSN: 2661-3735(Print); 2661-3743(Online)

经对样品的采集、保存和流转、实验分析过程等环

节质量控制过程进行分析，本项目质量控制符合相应技

术规范要求。

四、结果与分析

1. 评价标准

地块规划用途为第二类用地，土壤样品检测结果

对照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

（试行）》中第二类用地标准进行评价。对于 GB36600-

2018 中没有的金属锰和其他 8 项多环芳烃，选取深圳

市地方标准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》

（DB4403/T67-2020） 第 二 类 用 地 筛 选 值 限 值。 对 于

GB36600-2018 中没有的氟化物、甲醛、氨氮选取河北

省地方标准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》（DB13/

T5216-2020）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。底泥样品所用筛选

值同土壤。土壤 pH 依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

环境（试行）》（HJ964-2018）附录 D 土壤酸化、碱化分

级标准进行评价。

地 下 水 选 用《地 下 水 质 量 标 准 》（GB/T14848-

2017）[5] 中的 IV 类标准进行评价。GB/T 14848 中没有的

指标，石油烃（C10-C40）参考《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

染状况调查、风险评估、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、风

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（试行）》（沪环

土〔2020〕62 号）[6]“附件 5 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水污

染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指标”中的第二类用地筛选值，

甲醛选用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（GB/5749-2006）标

准 值。 地 表 水 以《地 表 水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》（GB3838-

2002）[7] 中Ⅳ类限值作为评价标准。其中地表水中检测

指标镍参考表 3 中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特定项

目标准限值。

2. 检测结果

土 壤 pH 值 范 围 6.51~8.48， 底 泥 pH 值 范 围

7.26~7.31，均呈中性。土壤样品共有 12 种指标检出，分

别为：重金属 7 项（铜、镍、锰、铅、镉、砷、汞）、石

油烃（C10-C40）、氟化物、氨氮、甲醛、二噁英。底泥样

品共有 10 种指标检出，分别为：重金属 7 项（铜、镍、

锰、铅、镉、砷、汞）、石油烃（C10-C40）、氟化物、氨

氮。土壤和底泥各检出指标检测值均未超过本项目所选

用筛选值。

地下水 pH 值范围 7.4~8.2，呈中性。地下水样品中

共有 10 种指标检出，分别为：重金属 6 项（铜、镍、锰、

铅、砷、汞）、石油烃（C10-C40）、氟化物、氨氮、甲醛。

地下水各检出指标检测值均未超过本项目所选用筛选值。

地表水 pH 值范围 8.0~8.3，呈中性。地表水样品中

共有 7 种指标检出，分别为：重金属 4 项（镍、锰、砷、

汞）、石油类、氨氮、氟化物。各检出指标检测值均未超

过本项目所选用筛选值。

五、结论与建议

1. 结论

调查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样品无超筛选值情况，调查

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，符合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，

无需进一步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与风险评估工作，

可用于第二类用地开发利用。

2. 建议

（1）加强地块现状管理。在地块下一步开发利用前，

保护地块环境不被外界人为污染，杜绝出现废水、固废

等倾倒现象，保持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环境处于良好状态；

（2）地块后续开发利用过程中严格按照各项规章制

度文明施工，杜绝因为后续开发利用对地块土壤及地下

水造成污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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